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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你有意在你的牌照有效期屆滿後繼續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，

你須在你的牌照有效期屆滿前 60 日或之前 (即申請牌照續期的最後

限期日) (「限期日」)提出牌照續期申請。 

 如何得知我的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的有效期何時屆滿？ 

何時須要為我的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申請續期？ 

 

我忘記於限期日或之前為我的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

申請續期，我該怎麼辦？ 

如你仍打算在香港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，你須申請新的信託或

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。 然而，你必須在獲批給新的牌照前停止經營

所有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，否則你會觸犯無牌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

業務的罪行，最高可被處罰款港幣 100,000 元及監禁 6 個月。 

https://www.google.com.hk/url?sa=i&url=https%3A%2F%2Fwww.shutterstock.com%2Fsearch%2Fimportant%2Bdates&psig=AOvVaw3iJZr6gTnNW4_sPgWUVbN5&ust=1608726652776000&source=images&cd=vfe&ved=0CAIQjRxqFwoTCPjOg5DM4e0CFQAAAAAdAAAAABAE


準備所有須提交的證明文件   

交付表格及繳付費用 
 

◆ 須繳付的費用 

◇ 申請費用  港幣 2,910元 

◇ 就每個須被評定是否屬適當人選的人， 

    另加費用  港幣 975元 

◆ 可以電子形式於 www.tcsp.cr.gov.hk 交付，或

親身/以郵遞方式交往本處九龍灣辦事處  

◆ 可於本辦事處網站下載  

◆ 就每名須被評定是否屬適當人

選的 個人 ，須 交付 一份 表 格 

TCSP4  

◆ 就每個須被評定是否屬適當人

選的 法團 ，須 交付 一份 表 格 

TCSP5  

i 

如申請獲批，你的牌照將獲得續期  
 

 

 

 

如處長決定不批給牌照續期， 

申請人會獲書面通知處長的決

定和作出有關決定的原因  

i 

以印本形式提出申請 

親臨本辦事處領取 

獲續期的牌照 

以電子形式提出申請 

下載獲續期的牌照 

◆ 如有需要，公司註冊處處長      

（下稱「處長」）會要求額外提

交資料及 / 或證明文件 

◆ 處長或會派員到持牌人的業務

處所進行巡查或邀請相關人士

與本處人員會面以取得進一步

資料  

i 

填妥並簽署表格 

◆ 表格 TCSP2 –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 

 續期申請書 

◆ 表格 TCSP4 及/或 TCSP5  – 適當人選陳述書 

怎樣辦理牌照續期的申請？   

請參閱表格 TCSP2 的「須提交的

證明文件的核對清單」  

i 



 

 

於牌照的有效期屆滿前 60 日或之前提交牌照續期申請 

持牌人未能於牌照的有效期屆滿前 60 日或之前提交牌照續期申請  

當我現有的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的有效期屆滿後， 

我是否需要停止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？  


